关于永福县2016年财政决算的报告（草案）

---2017年10月26日在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书面)

永福县财政局局长  倪逸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永福县2016年财政决算草案已编制完成，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人大常委会报告我县2016年财政决算情况，请予审查、批准。

一、2016年财政决算基本情况

2016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全县各级各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的依法监督下，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抓手，努力发挥财政“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作用，财政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同时，按照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有关决议，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力，继续深化财政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逐步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和监督，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公共财政收支情况

2016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583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2.86%，比2015年增加8250万元，增长21.95%。上级补助收入123690万元，债券转贷收入17364万元，上年结余10540万元，基金调入收入7080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3万元，财政总收入204588万元。2016年全县财政一般预算支出184157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96.2%，上解支出1553万元，其中：上解自治区801万元，上解市苏桥工业园税收超收分成752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9668万元（含置换债券支出3564万元和新增在建工程项目债券支出5100万元按财政厅文件要求列债务还本支出），预算周转金调减106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06万元，财政总支出197278万元，年终结余7310万元，其中专项结余731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公共财政收入情况

2016年全年组织财政收入65880万元，完成年度收入预算65432万元的100.68%，比上年增加4719万元，增长7.72%。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5831万元（上年为37581万元），同比增加8250万元，增长21.95%；上划中央财政收入15455万元，同比减少2706万元，减少14.9%；上划自治区财政收入4594万元，同比减少825万元，减少15.22%。

2016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5831万元，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9951万元，同比减少3664万元，减少15.52%；非税收入完成25880万元，同比增加11914万元，增长85.31%，非税收入占比为56.47%，比2015年的37.16%上升19.31个百分点，与财政厅要求的非税收入占比不超过30%仍有较大差距，收入结构不容乐观，可用财力十分有限。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稳步增长。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4157万元，比上年165251万元增加18906万元，增长11.44%。完成调整预算的96.2%，全县财政支出在确保工资按时发放和各单位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基本保证了各项事业和重点建设资金的需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7726万元（县本级17282万元、专款44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加473万元，增长2.74%。

（2）国防支出214万元（全部是县本级支出）， 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加26万元，增长13.83%。

（3）公共安全支出7871万元（县本级6331万元、专款154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加830万元，增长11.79%。

（4）教育支出33907万元（县本级28173万元、专款573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8.46%，同比增加2461万元，增长7.83%。

（5）科学技术支出2070万元（县本级1822万元、专款24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9%，同比增加580万元，增长38.93%。

（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715万元（县本级1363万元、专款352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74.66%，同比减少423万元，下降19.78%。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030万元（县本级6505万元、专款1352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7.56%，同比增加4266万元，增长27.06%。

（8）医疗卫生支出27013万元（县本级12909万元、专款1410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加1751万元，增长6.93%。

（9）节能环保支出5539万元（县本级2814万元、专款272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73.97%，同比减少1845万元，下降24.99%。

（10）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2042万元（县本级11152万元、专款支出89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加4760万元，增长65.37%。

（11）农林水事务支出32024万元（县本级11983万元、专款2004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4.38%，同比增加3554万元，增长12.48%。

（12）交通运输支出2849万元（县本级2439万元、专款41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69.35%，同比减少1768万元，下降38.29%。

（13）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1611万元（县本级780万元、专款83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75.92%，同比减少109万元，减少6.34%。

（14）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1365万元（其中县本级1000万元、专款36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7.78%，同比增加346万元，增长33.69%。

（15）金融支出4万元（专款支出），同比增加4万元。

（16）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1362万元（县本级879万元，专款48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加401万元，增长41.73%。

（17）住房保障支出14818万元（县本级3325万元、专款1149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8%，同比增加3064万元，增长26.07%。

（18）粮油物资储备管理事务支出469万元（县本级312万元、专款15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减少720万元，减少60.56%。

（19）债务付息支出849万元(县本级支出)，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加683万元，增长411%。

（20）债务发行费支出1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加9万元，增长112.5%。

（21）其他支出66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加565万元，增长582%。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2016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23591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052万元，上年结余7452万元，债务转贷收入2200万元，基金收入总计34295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5261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出资金7080万元（一是根据财预（2015）15号文将基金超规模资金7000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财政预算，二是根据财预（2015）205号文政府住房基金50万元和水土保持费30万元转列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债务还本支出2200万元（置换债券支出），政府性基金年终结余975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 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2016年政府性基金累计入库23591万元（上年1843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26023万元的90.65%；

分类项完成情况

（1）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累计完成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10万元的90%；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完成2294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25414万元的90.3%；

（3）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累计完成10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100万元的106%；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累计完成18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200万元的93.5%；

（5）污水处理费收入累计完成330万元；

（6）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完成1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299万元的3.68%。

2. 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2016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15261万元（上年1887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61%，同比减少3615万元，减少19.15%。

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累计完成52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733万元的71.35%，同比减少17万元，减少3.15%；

（2）城乡社区支出累计完成1379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22191万元的62.15%，同比减少2925万元，减少17.5%，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累计完成1304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68.43%，同比减少2934万元，减少18.36%；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支出累计完成56元，完成调整预算的52.83%，同比减少40万元，减少41.67%；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支出累计完成27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58%，同比减少207万元，减少43.4%；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累计完成9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33.7%，同比减少67万元，减少42.4%；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32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78.66%；

（3）农林水支出累计完成3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36.78%，同比减少27万元，减少45.76%； 

（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累计完成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46.7%，同比减少80万元，减少91.95%；

（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6.7%，同比增加2万元；

（6）其他支出累计完成90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46.14%，同比减少570万元，减少38.7%。

（7）债务发行费支出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加2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2016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3006万元，社保基金支出27147万元，本年收支结余5859万元，年末滚存结余1342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703万元，比2015年减少84万元，减少1.4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入12768万元，比2015年增加1745万元，增长15.83%。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4535万元。

2.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440万元，比2015年减少183万元，减少3.9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11400万元，比2015年增加1106万元，增长10.74%。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1307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年终滚存结余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终滚存结余6473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年终滚存结余372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终滚存结余3228万元。

（四）“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2016年度永福县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合计数为1524.45万元，比上年减少645.04万元，下降29.73%。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5.83万元，比上年增加5.83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无，比上年度减少20万元，下降1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共计893.52万元，比上年减少530.54万元，下降37.26%；公务接待费支出共计625.11万元，比上年减少100.32万元，下降13.83%。“三公”经费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有关规定，强化各预算单位财务报账管理，狠抓各项制度的落实，坚持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合理安排的原则，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16年，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核定我县政府债务限额490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4260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6400万元）。2016年末，我县纳入政府债务系统管理（下同）的政府债务余额4733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40963万元；专项债务余额6371万元。债务余额未超过自治区核定的限额，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2016年度，我县共新增债务20054万元，其中：1、新增一般债券8700万元（1400万元为3年期，利率2.81%；2600万元为5年期，利率2.96%；2500万元为7年期，利率3.24%；2200万元为10年期，利率为3.28%）；2、新增在建项目债券5100万元（7年期，利率2.99%）；3、新增置换债券5764万元（其中：置换一般债券3564万元，10年期，利率2.99%；置换专项债券2200万元，7年期，利率2.93%）；4、向国际金融组织借款490万元（国际农发基金永福县项目办公室向区国际农发基金直接提款490万元）。2016年偿还政府债务本金1186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9668万元，专项债务2200万元）；2016年政府债务付息支出849万元（一般债务付息支出），2016年政府债券发行费19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发行费17万元，专项债券发行费2万元）。2016年新增债券资金主要投向：新型城镇化建设2900万元，脱贫攻坚1436万元，道路交通建设2600万元，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728万元，工业园区建设410万元，公租房建设400万元，新农村建设1455万元，其他基础设施建设1100万元。新增债券资金的投入，缓解了县财政的支出压力，有力地促进了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确保2016年财政预算顺利完成采取的主要措施

1.认真做好增收节支工作，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一是确保财政收入平稳增长。面对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财税部门高度重视组织收入工作，通过加强调度、强化征管、挖潜征收，抓牢收入主动权，依法加强税收征管，规范非税收入管理，确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全县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二是严格支出管理。坚持有保有压、统筹兼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确保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等各项重点支出需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各项要求，尤其是认真抓好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相关工作。2016年我县“三公”经费支出1524.45万元，同比下降29.73%。三是提高预算执行效率。督促和指导各部门在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效率。2016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进度达到了96.2%，创历史新高，比上级要求完成调整预算92%的任务高出了4.2个百分点。

2.财政职能作用有效发挥，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一是努力向上争取资金，2016年我县共争取到了中央和自治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117928万元，比2015年增加4776万元，支持了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二是创新财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式，认真落实所得税优惠政策和各项结构性减税、清费政策，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负担。三是加快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支持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县财政积极筹措资金，重点支持苏桥经开区基础设施建设及扶持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3.优化支出，高度关注民生工程

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不断提高民生三农投入，从年初预算编制到实际执行，我县坚持公共财政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倾斜，进一步强化公共财政普惠力度，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2016年我县重点民生支出（教育、科技、社保、医疗卫生、农林水、住房保障等）完成156820万元（按财政部大口径统计），占总支出的85.15%。

4.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按照科学化、精细化和透明化理财的要求，一是切实推进全县预算管理方式改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二是积极推进公务卡改革，进一步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规范财务支出管理，提高支出透明度；三是加强部门预算编制、预算指标管理、非税收缴管理，使预算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指标管理、预算执行更加精细准确快捷；四是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逐步将动态监控范围扩大到所有财政资金和全部预算单位，真正形成事前事中有效控制，事后跟踪问效的资金支付使用监控模式；五是进一步规范预决算公开，方便公众查阅和监督。

三、落实人大决议有关情况

按照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有关决议，认真执行新《预算法》的相关规定，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强化预算约束，提高支出绩效；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风险；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和监督，确保财政资金使用规范、安全、有效；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加快资金支出进度，促进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总体来说，2016年全县各项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是县委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县人大监督指导和县政协积极建言的结果，是各级各部门以及全县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县财政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财政收入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需要继续加大财源培植工作力度；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衡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预算管理方式，细化预算编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仍然艰巨，需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部分预算单位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县财政和部分单位偿债压力较大，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等，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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